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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法学院 2020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

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遴选方案

根据《华中农业大学 2020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

位研究生工作方案》，为规范我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

位研究生（以下简称推免）工作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根据学校推免工作安排，学院成立 2020 年推免工作领导小组，名单如

下：

组 长：瞿明勇 钟涨宝

副组长：孙站成 田北海

成 员：周治瑜 万江红 王德强 张 权 余 霞

秘 书：朱雪萍 陈晓琳

二、推荐原则

推免工作坚持公正公开、双向选择、科学选拔、择优推荐的原则。

三、推荐条件

1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社会主义信念坚定，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

操和集体主义精神，社会责任感强，积极向上，身心健康;

2．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级考试，大学前三年所修全部课程平均学分绩

点（GPA）专业排名原则上在前 35%以内；新疆和西藏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平

均学分绩点（GPA）专业排名可放宽至前 45%；

3．诚实守信，学风端正，无任何考试作弊和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记录；

4．遵纪守法，品行优良，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。

四、推荐排序

依据平均学分绩点（GPA）专业内进行排名（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数）。

若 GPA 相同，则依据学分加权平均分在专业内进行排名；若学分加权平均

分专业内排名仍然相同，则依据必修课的平均学分绩点在专业内进行排名;

若必修课平均学分绩点排名仍然相同，则根据优先条件确定最终排名。

专业排名相同情况下的优先条件包括：



2

1.在核心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者；

2.参加国内外重大赛事成绩优秀者；

3.获得全国或省部级以上荣誉者；

4.参加志愿服务、社会实践、社会工作、文化艺术等重大社会活动表

现突出者。是否在上述重大社会活动中有突出表现，须经过学院推免工作

领导小组认定。

5.确有特殊学术专长具备突出培养潜质者，是否确有特殊学术专长具

备突出培养潜质者，须经过学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认定。

五、推免流程

1.提交申请

符合推荐条件的学生，向学院提交《华中农业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硕士

学 位 研 究 生 资 格 申 请 表 》（ 研 究 生 院 网 站 下 载 地 址 ：

http://yjs.hzau.edu.cn/info/1205/3798.htm）及相应证明材料。申请截

止时间：2019 年 9 月 18 日 10：00，逾期不予受理，材料接收人：陈晓琳。

2.确定推免名单

学院根据本办法确定的推荐生名单，经学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

过，组长签字、学院盖章后，报学校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。

取得推荐资格的学生名单（含姓名、院系、综合测评成绩等）依次通

过学校网站和教育部“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

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”（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（http://yz.chsi.com.cn/）

（以下简称“推免服务系统”）公示。

最终推荐名单以“推免服务系统”备案信息为准。

3.填报志愿

推荐名单公示结束后，获得推荐资格的同学，登陆中国研究生招生信

息网，点击“考生登录”进入“推免服务系统”，注册填写个人基本信息、

上传照片、查询招生单位招收推免生章程和专业目录，填写报考志愿，接

收并确认招生单位的复试及待录取通知。获得推荐资格的同学在规定时间

内，可自主平行报考多个招生单位及专业（可报考次数、可报考单位及专

业数以“推免服务系统”当年说明为准）。

http://yz.chsi.com.cn/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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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名单公示

学院于 9 月 19 日-9 月 23 日公示推免生推荐名单。公示期间，如有同

学自愿放弃推免生资格，其他同学按排序依次替补。

七、管理与监督

推免工作全程接收校内外监督，欢迎广大推免生踊跃报名攻读我院研

究生！

监督电话：027-87286317

监督邮箱：zcsun@mail.hzau.edu.cn

八、附则

本方案由文法学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文法学院

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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